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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7          证券简称：*ST 金洲          公告编号：2020-136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目前仅与交易对手方签署框架性协议，双方达成初步收购意向。鉴于目前交

易对手方实际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且从媒体公开报道和交易对手方回复看，其经

营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基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董事会慎重决定，将终止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0]第 11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组织有关部门、

相关方进行认真核查，现对贵部关注的问题回复如下： 

 

2020 年 5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协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意向协议”）称，你公司拟以不超过 5 亿元的现金（含自

筹）收购陈昊等交易对手方持有的北京优胜腾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胜

腾飞”）100%股权，北京优胜辉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胜教育”）为其全

资子公司。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部分家长前往优胜教育北京总部办理学费退费时，

发现其总部已经人去楼空。同时，优胜教育在多地校区均出现关门的现象，学生家长

退费困难重重，公司卷入大量司法诉讼当中。”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1. 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媒体报道有关情况是否属实，如是，请说明前述事项对

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及时提示风险；如否，请说明截至目

前优胜腾飞及其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核心员工的稳定性情况是否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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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署时相一致，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如否，请说明对已签订的《意

向协议》是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的情形，是否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等，并以列

表形式说明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计划安排。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收到关注函的第一时间，已经向北京优胜腾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交易对手方”）发出询问函，求证媒体报道的优胜腾飞有关情况，并询问目前优

胜腾飞经营管理情况是否能够继续履行、配合与我公司的收购合作事项，以及优胜腾

飞及其子公司的核心员工是否稳定，是否会影响《关于北京优胜腾飞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之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中有关业绩承诺的实现。10 月 23 日，交易对手方优胜腾飞

对公司的询问函进行了回复。优胜腾飞表示，确实出现了经营困难，年初以来，优胜

教育按国家和各省市疫情防控要求，暂停了门店经营活动，因优胜教育在停业期间租

金和人力成本较高，且疫情下公司数月未能实现业务增长，因此出现现金流断裂，导

致部分门店未能及时消课和退费，从而引发了家长集体维权。 

（2）公司目前仅与交易对手方签署框架性协议，双方达成初步收购意向，鉴于目

前优胜腾飞实际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且从媒体公开报道和交易对手方回复看，其

经营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公司于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优胜腾飞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并决定终止与优胜腾飞的重大

资产重组。 

（3）媒体报道称“优胜教育在已得到了上市公司一部分资金的资助，且将股权质

押给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系子公司丰汇租赁与优胜教育的业务合作。经核查，公司

旗下子公司丰汇租赁与优胜教育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签署了《借款合同》，丰汇租赁向

优胜教育提供 1500 万元贷款，北京优胜腾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北京优胜辉煌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上述金额为子公司与优胜教育正常的业

务合作，非上市公司向优胜教育提供的财务资助。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鉴于目前优

胜腾飞实际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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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2.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自 2020 年 5 月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的具体进展，包

括但不限于各方就交易方案的商议情况，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

进展。请你公司所聘任的中介机构说明就该事项开展的核查工作；如未聘任中介机构，

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忽悠式重组。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2020 年 5月 25日公司组织召开了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优胜腾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

意向协议>的议案》，并与交易方公司签署了收购意向协议。 

（2）意向协议签署后，公司及子公司丰汇租赁已通过电话访谈、现场尽调、考察

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投资的内部尽调流程，已获得了交易对手方的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业务资料等文件。由于公司自身管理和业务发展压力繁重，以及交易对手方上

半年来受疫情影响，工作重点放在日常经营上，双方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推进进度相对

较慢，因此公司暂未聘请中介机构。 

综上，公司认为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基于全体股东利益，有序推进重组

事项，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序，不存在忽悠式重组情况。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自行开展了初步的尽职调查工作。经公司示明，由于公司自身管理和业务发展压力繁

重，以及交易方上半年来受疫情影响，工作重点放在日常经营上，双方资产重组相关

工作并未实质性推进，因此暂未聘请中介机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

过程中，其重组的意愿是清晰的，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序。基于目前掌握的

材料，独立董事对是否存在忽悠式重组情况无法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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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